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
关于对第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00号
建议的答复

周学智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潮海街道十亩地商住楼小区清洁能源燃气改造工程，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冬季取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潮海街道十亩地商住楼小区建成于1992年，共有居民208户，属于无物业开放式老旧小区，几十年来一直未实现集中供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在此居住的群众苦不堪言反映强烈。潮海街道泰山社区党委主动牵头与港华燃气公司多次对接研究燃气改造方案，协调因施工牵扯到的市政路，居民小区，村庄等，组织小区居民进行了意见征求与燃气集中缴费工作，宣传燃气安装安全常识。

港华燃气于2025年1月22日进行了黄甲山一路泉兴小区东墙外至南路口人行道板80米开挖铺设高压主管道工程，潮海街道泰山社区协调临街商铺予以积极配合施工，春节前1月26日结束本段施工。年后3月10日开工继续实施泉兴小区南墙、西墙外与十亩地村之间道路开挖铺设高压主管道工程，工程进展顺利，已于2025年5月全部完工并办理了居民燃气开通手续，目前居民已正常享受到集中燃气带来的安全与便利。
青岛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
    2025年11月13日

